中投·新湖·香格里拉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8年第四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新湖·香格里拉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8年8月22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6,0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2008年8月22日至2009年8月21日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北山路58号新新饭店北楼

邮政编码：310007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侯春枫、曹璟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中投·新湖·香格里拉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于2008年8月22日正式成立。本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6,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一年。
2008年8月22日，按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以全部信托计划资金向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贷款期限1年，贷款利率11.7%/年。就该信托贷款，借款人以其拥有的新湖·香格里拉项目部分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担保（土地使用权证号杭余出国用（2002）字第13-1656号，抵押面积33,333.5平方米），同时，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贷款担保手续均已办妥。
4、报告期：2008年10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无变化。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截至2008年12月31日，单位:元)
	一、
	资产运用
	　

	1、
	银行存款
	70,148.42

	2、
	信托贷款
	60,000,000.00 

	二、
	信托资产净值
	59,467,148.42

	三、
	实收信托
	60,000,000.00


3、信托财产专户收支情况

本报告期间，借款人按信托文件约定，向信托财产专户支付人民币600,000元，该款项为利息预付款；此外，信托财产专户还收入银行活期存款利息78.12元。

本报告期间，信托财产专户发生支出三笔，分别为：信托管理费480,000元、信托保管费60,000元、印刷费1,011.2元。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无。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不适用。
八、借款人及新湖·香格里拉项目情况
截至2008年11月30日，借款人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29,728万元，净资产45,302万元，期末预收账款46,183万元；本年度，公司实现主营收入38,712万元，净利润9,656万元。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正常。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新湖·香格里拉项目进展顺利。

其中，

一期一、二标段已于2007年12月交付；
一期四标段、二期A、
C组团已于2008年12月底前交付；
一期其余标段（三标段、五标段、六标段、七标段）完成70%房屋主体结顶，准备进行外立面装修；
二期B组团东区已全部主体结顶，正在进行外立面装修。二期B组团西区已完成地下室施工；
三期北区已领取建筑规划许可证，三期南区正在进行设计的最后优化。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录自借款人提供的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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